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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维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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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

关规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涉及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新增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

项的涉案金额共计3,301.38万元，涉案金额累计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的10%，达到披露标准。

具体情况详见附件《最近十二个月累计未披露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除《最近十二个月累计未披露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所列事

项外，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鉴于部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

确定性。 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将严格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及时对相关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附件：

最近十二个月累计未披露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序

号

立案时

间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案由

涉案金

额（万

元）

案件进展

1

2025年

12月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

北京**研究所

买卖合同

纠纷

1256

已立案，未开

庭

2

2025年

12月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

北京**研究所

买卖合同

纠纷

240.1

已立案，未开

庭

3

2025年

12月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

北京**研究所

买卖合同

纠纷

86.24

已立案，未开

庭

4

2025年

12月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

北京**研究所

买卖合同

纠纷

147

已立案，未开

庭

5

2025年

12月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

北京**研究所

买卖合同

纠纷

148.96

已立案，未开

庭

6

2025年

12月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

东和欣新材料产业（无

锡）有限公司

追偿权纠

纷

1320

已立案，未开

庭

注1.除上述列表所示案件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此期间新增其他诉讼、仲裁案件共5

件（均为人民币100万元以下案件），合计金额为人民币103.08万元。

注2.以上案件涉及金额与最终实际执行金额可能存在一定差异。

注3公司控股子公司东和欣新材料产业（无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东和欣” ）

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 ）融资款 2,000.00� 万元到期

后，无锡东和欣未偿还融资款本息，公司已按照出具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书》向江苏银

行偿还132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5-061） 及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5-069）。 公司在承担人民币1320万元的保证责任后，为维护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利

益，向无锡东和欣进行全额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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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违规担保情况概述

2024年12月10日，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东和欣新

材料产业（无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东和欣”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李东未经无锡

东和欣董事会、股东会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决策，超越其权限以无锡东和欣名义向

中财招商投资集团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财保理” ）出具了《连带保证担保函》

（以下简称“《担保函》” ），为东台市东锋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台东锋

浩” ） 向中财保理5,000万元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因违规担保事项公司股票交易自

2025年9月26日开市起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叠

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6）《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72）及《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88）。

二、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

针对上述违规担保，公司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九条“……相对人未根据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关于担保事项已经

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信息，与上市公司订立担保合同，上市公司主张担保合同

对其不发生效力，且不承担担保责任或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相对人与上市公

司已公开披露的控股子公司订立的担保合同，或者相对人与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

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公司订立的担保合同，适用前两款规定。 ”的规定，积极与中财保理

关于违规担保事项进行协商，主张无锡东和欣出具的《担保函》对无锡东和欣不发生效力。

如无法协商一致公司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

制度的解释》第九条的相关规定，向人民法院主张《担保函》对无锡东和欣不发生效力，且

无锡东和欣不承担担保责任或赔偿责任。

三、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违规担保情形尚未解除，后期公司能否与中财保理协商一致，

以及人民法院能否支持《担保函》对无锡东和欣不发生效力的主张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股

票目前无法撤销其他风险警示，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568

证券简称：

ST

中珠 公告编号：

2025-070

号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珠海市情侣南路1号仁恒滨海中心5座8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94,139,91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49.884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陈旭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4人，董事戴绍宏先生、董事盛剑明先生、独立董事栗胜男女

士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董事长陈旭先生暂代董事会秘书职务并出席会议；总裁麻华先生、副总裁刘会平先

生、副总裁司培超先生、财务总监谭亮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补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

选

1.01

选举房巍屹女士为公司非独

立董事

981,828,557 98.7616 是

2、《关于补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

选

2.01

选举郑颖怡女士为公司独立

董事

982,453,814 98.8245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01

选举房巍屹女士为公

司非独立董事

70,986,760 85.2201

2.01

选举郑颖怡女士为公

司独立董事

71,612,017 85.970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无特别决议议案，无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经与会股东投票表决，

选举房巍屹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选举郑颖怡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邓宇戈、李艾岭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178

证券简称：东安动力 公告编号：临

2025-075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会审议：否

●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采购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不会对公司的独立

性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2024年12月30日，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九届七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对公司2025年全年关联方采购金额进行预计；

2025年9月29日， 公司召开九届十六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增加了部分关联方的采购金额，具体内容详见分别于2024年12月31日、2025年9月30日刊登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时报》的《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84）及《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增加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58）。

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拟增加与关联方湖南天雁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及建设工业集团（云南）股

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本公司九届十八次董事会于2025年12月25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5年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刘旭东先生、王国强先生在董事会

审议该议案时回避了表决。

2、本公司在召开董事会前，独立董事召开九届七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经独立董事认可后，将上述

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九届十八次董事会予以审议。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2025年

预计金

额（万

元）

本次增

加预计

金额

（万

元）

本次增

加后预

计金额

（万

元）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

2025年

1-11月已

发生的交

易金额

（万元）

2025年

预计发

生金额

（万

元）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

本次预计金

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联

人购买

原材料

湖南天雁

机械有限

责任公司

1,800 2,200 4,000 0.91 2,118 3,500 0.79

本年预计销

量、收入规

模同比增

加，导致关

联采购额增

加。

建设工业

集团 （云

南） 股份

有限公司

及子公司

3,700 1,300 5,000 1.13 3,723 4,500 1.02

合计 5,500 3,500 9,000 2.04 5,841 8,000 1.81

注：关联交易在总额范围内，公司(及子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同一控制下的不同关联人之间的

关联交易金额进行内部调剂。 公司预计向原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关联采购金额17,120

万元，截至11月末，本年度已发生16,580万元，实际发生额未超年度预计金额。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序

号

关联方

法定代

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及主要办

公地

注册资本

1

湖南天雁机械

有限责任公司

杨宝全

91430400745917577

1

2003年1

月2日

衡阳市石鼓区合

江套路195号

49,188.875

万元

2

建设工业集团

（云南） 股份

有限公司

鲜志刚

91530000216521606

P

1997年3

月18日

云南省昆明市西

山区海口镇山冲

103,304万

元

（续）

序

号

关联方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主营业务 财务状况

1

湖 南 天 雁

机 械 有 限

责任公司

湖南天雁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100%

发动机零部件的生产、

销售和技术开发。

详见2025年4月26日刊

登的湖南天雁2024年

度报告。

2

建 设 工 业

集团 （云

南）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65.89%； 南方工业资产

管 理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持 股

12.16%； 其余均为中小投资

者。

汽车、摩托车、自行车零

部件及配件制造、销售。

详见分别于2025年4月

24日、10月29日刊登的

2024 年 年 度 报 告 及

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序号 关联人 与公司关联关系

1 湖南天雁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 建设工业集团（云南）股份有限公司 原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双方交易能正常结算，前期合同往来执行情况良好。 公司已与上述关联

方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就具体交易，另行签署采购合同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履约具有法律

保障。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基于业务发展的需要向关联人采购发动机零部件，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

的原则，有关协议或合同所确定的条款是公允的、合理的，关联交易的价格依据市场定价原则协商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为维护交易双方利益，公司已于2025年4月与建设工业集团（云南）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汽车零部

件采购协议》，于2023年3月与湖南天雁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签署《汽车零部件采购协议》，上述协议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均为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有效期三年。 后续，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将根据业务开展情

况签订对应采购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商品，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属于正常性业务，因此上述关联交易是

必要的。

（二）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经营及独立性产生影响。

（三）上述关联方能够为公司提供稳定的供应服务，在公司业务稳定发展的情况下，与上述关联人

之间的关联交易将持续存在。 公司主要业务或收入、利润来源不依赖该类关联交易，公司亦不会对关联

人形成较大的依赖。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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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1月16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1月16日15点

召开地点：东安动力办公楼304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1月15日

至2026年1月16日

投票时间为：2026年1月15日15:00至1月16日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签署关联交易协议及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该议案已经公司九届十八次董事会通过，详见公司2025年12月26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74号、临2025-076号）。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辰致汽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网络投票系统的投票流程、方法和注意事项。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流通股股东可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 ）持有人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对有关议案进行投票表决，现将网络投票

事项通知如下：

1、本次持有人大会网络投票起止时间为2026年1月15日15：00至2026年1月16日15：00。 为有利于

投票意见的顺利提交，请拟参加网络投票的投资者在上述时间内及早登录中国结算网上营业厅（网址：

inv.chinaclear.cn）或关注中国结算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结算营业厅” ）提交投票意见。

2、投资者首次登录中国结算网站进行投票的，需要首先进行身份认证。 请投资者提前访问中国结算

网上营业厅（网址：inv.chinaclear.cn）或中国结算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结算营业厅” ）进行注册，对

相关证券账户开通中国结算网络服务功能。具体方式请参见中国结算网站（网址：www.chinaclear.cn）

“投资者服务专区-持有人大会网络投票-如何办理-投资者业务办理” 相关说明， 或拨打热线电话

4008058058了解更多内容。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

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178 东安动力 2026/1/9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法人单位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

份证、股东帐户（委托出席者还需持有书面股东授权委托书和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异地股东可用信

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26年1月13日（上午8：00一11：00，下午1：00-4：00）

3、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六、其他事项

1、出席会议人员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2、联系方式

1）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电话：（0451）86528172

3）传真：（0451）56186026

4）邮编：150060

5）地址：哈尔滨市开发区哈平路集中区征仪南路6号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1月16日召开的贵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1

《关于签署关联交易协议及预计2026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弃权” 或“回避”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

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0178

股票简称：东安动力编号：临

2025-074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5年12月15日以直接送达、传真与邮件方式送达第九届董事会全体董事，会议于2025年12月25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到董事8人，实到董事8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增加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5-075号）。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刘旭东、王国强回避了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九届七次独立董事专门会审议同意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关于签署关联交易协议及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关联交易协议及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76号）。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陈笠宝、刘旭东、王国强回避了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九届七次独立董事专门会审议同意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临2025-077号）。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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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关联交易协议及预计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会审议：是

●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采购及接受劳务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关联销

售属正常的商品销售，关联租赁资产可充分利用现有资源降低投资，未因关联关系而影响交易价格。 公

司主要业务或收入、利润来源不依赖该类关联交易，公司亦不会对关联人形成较大的依赖。

一、签署关联交易协议概述

2023年3月，公司与关联方湖南天雁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及哈尔滨博通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签署关

联交易框架协议，即将到期，均需续签。 2025年12月，公司与上述两家关联方签署了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有效期三年，到期续签。

二、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本公司九届十八次董事会于2025年12月25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关联交易协议及

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陈笠宝先生、刘

旭东先生、王国强先生在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回避了表决。

2、本公司在召开董事会前，独立董事召开九届七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经独立董事认可后，将上述

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九届十八次董事会予以审议。

3、签署关联交易协议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尚需获得股东会的批准，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

东会上对此议案的表决权。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24年，公司九届七次董事会对2025年全年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九届十六次及本次董事会结

合公司实际情况，增加了对哈尔滨东安华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成都华川电装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业

集团（云南）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博通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及湖南天雁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采

购预计。

截止11月，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执行情况及全年预计发生金额如下：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方

2025年预计

金额(万元)

2025年1-11

月发生额(万

元)

2025年预计

发生金额(万

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

的原因

向关联方购

买原材料

哈尔滨东安华孚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

9,000 8,174 8,716

成都华川电装有限责

任公司

11,100 9,818 10,300

建设工业集团（云南）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

公司

5,000 3,723 4,500

本次会议已增加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集团内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未超

预计额度。

哈尔滨博通汽车部件

制造有限公司

520 386 512

湖南天雁机械有限责

任公司

4,000 2,118 3,500

公司前期定点项目在2025年实现量

产，实际装机量大于年初预计量。 本

次会议已增加关联交易预计金额，集

团内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未超预

计额度。

小计 29,620 24,219 27,528

向关联方销

售产品 、商

品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

87,500 49,952 52,392

长安汽车2025年的销售策略有所调

整， 本部及子公司之间产品结构调

整，整体变动不大。

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

司

30,200 42,381 51,263

小计 117,700 92,333 103,655

合计 147,320 116,552 131,183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基于公司（含东安汽发、东安智悦）的2026年生产和销售计划，公司对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进行了预计，具体如下：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2026年预

计金额

（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2025年1-11

月已发生交易

金额（万元）

2025年预计

发生金额

（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

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

方购买

原材料

哈尔滨东安华孚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

12,000 2.28 8,174 8,716 1.98

预计2026年公司整机

销量增加，对供应商订

单增加。

成都华川电装有限责

任公司

7,000 1.33 9,818 10,300 2.33

预计2026年，因产品结

构变化调整供应商份

额占比。

建设工业集团 （云

南）股份有限公司及

子公司

5,000 0.95 3,723 4,500 1.02

哈尔滨博通汽车部件

制造有限公司

600 0.11 386 512 0.12

湖南天雁机械有限责

任公司

18,000 3.42 2,118 3,500 0.79

预计2026年公司整机

销量增加及产品结构

调整，对供应商订单增

加。

成都嘉陵华西光学精

密机械有限公司

50 0.01 11 12 0.00

重庆大江杰信锻造有

限公司

800 0.15 474 740 0.17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

150 0.03 51 106 0.02

预计2026年公司整机

销量增加，对供应商订

单增加。

小计 43,600 8.28 24,755 28,386 6.43

向关联

方销售

产品、商

品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及子公司

93,000 14.57 92,333 103,656 19.14

2026年因产品结构调

整，采购额略降。 本次

预计金额包含河北长

安汽车有限公司及长

安汽车其他子公司。

小计 93,000 14.57 92,333 103,656 19.14

关联租

赁

租出： 哈尔滨博通汽

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65 16.12 58 63 15.28

租入： 哈尔滨哈飞汽

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60 73.74 138 147 61.38

2025年6月起租，2026

年预计全年租赁。

小计 325 196 210

接受劳

务

重庆长安民生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

680 7.34 489 572 7.28

小计 680 7.34 489 572 7.28

合计 137,605 117,773 132,824

三、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序号 关联方

法定代表

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及主要办公地 注册资本

1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

朱华荣 9150000020286320X6

1996 年 10

月31日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

路260号

991,408.606万

元

2

哈尔滨东安华孚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

肖太安 912301087690519236

2004 年 11

月28日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

房区星海路27号

6,000万元

3

成都华川电装有限

责任公司

张小兵 91510100730218095K

2001年8月

8日

四川省成都经济技术

开发区（柏合镇）合灵

路7号

49,657.34万元

4

湖南天雁机械有限

责任公司

杨宝全 914304007459175771

2003年1月

2日

衡阳市石鼓区合江套

路195号

49,188.875万

元

5

哈尔滨博通汽车部

件制造有限公司

杨新生 912301087563330248

2004年4月

12日

哈尔滨经济技术开发

区哈平路集中区征仪

南路1号

20,000万元

6

建设工业集团（云

南）股份有限公司

鲜志刚 91530000216521606P

1997年3月

18日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

海口镇山冲

103,304万元

7

成都嘉陵华西光学

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刘勇 915101247801171020

2005年9月

28日

成都市郫都区成都现

代工业港北区港通北

三路663号

8,760万元

8

重庆大江杰信锻造

有限公司

童建忠 91500113563467579P

2010 年 10

月15日

重庆市巴南区鱼洞大

江西路自编804号

10,000万元

9

哈尔滨哈飞汽车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

陈笠宝 91230199787504316R

2006年4月

12日

哈尔滨经济技术开发

区哈平路集中区征仪

南路１号

105,803.5万元

10

重庆长安民生物流

股份有限公司

谢世康 91500000709426199C

2001年8月

27日

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

道1881号

20,206.4万元

（续）

序号 关联方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主营业务 财务状况

1

重庆长安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

辰致汽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17.99%；中国长安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持股14.23%；南方

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持股4.6%；其余均为中小投资

者。

制造、销售汽车

及汽车发动机

系列产品。

详见分别于2025年4月11日、10月25日刊登的

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

2

哈尔滨东安华

孚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

哈尔滨众起新能源有限公司

持股75%；哈尔滨东安汽车动

力股份有限公司持股25%。

汽车零部件及

配件制造。

2024年12月31日总资产13,818.14万元，净资产

6,105.77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8,897.24万

元，净利润-1,179.58万元。

2025年6月30日总资产13,459万元， 净资

产5,773万元，2025年上半年营业收入4,601万

元，净利润-333万元。

3

成都华川电装

有限责任公司

辰致汽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100%。

制造 、 销售电

机、 摩托车、汽

车及配件。

2024年度总资产215,181.99万元， 净资产52,

553.65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213,114.74万

元，净利润964.85万元。 2025年6月30日总资产

212,366万元，净资产51,864万元，2025年上半

年营业收入142,929万元，净利润-957万元。

4

湖南天雁机械

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天雁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100%。

发动机零部件

的生产、销售和

技术开发。

详见分别于2025年4月26日、8月23日刊登的湖

南天雁2024年度报告及2025年半年度报告。

5

哈尔滨博通汽

车部件制造有

限公司

哈尔滨哈飞汽车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持股100%。

汽车零部件及

配件研发及制

造。

2024年12月31日总资产10,420万元， 净资产

811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9,156万元， 净利

润29万元。

2025年6月30日总资产10,100万元， 净资

产885万元，2025年上半年营业收入5,216万

元，净利润26万元。

6

建设工业集团

（云南） 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65.89%；南方工业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持股12.16%；

其余均为中小投资者。

汽车、 摩托车、

自行车零部件

及配件制造、销

售。

详见分别于2025年4月24日、10月29日刊登的

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

7

成都嘉陵华西

光学精密机械

有限公司

重庆嘉陵特种装备有限公司

持股100%。

汽车、摩托车零

部件的设计开

发、 生产和销

售。

2024年12月31日总资产12,694.63万元，净资产

4,694.04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13,576.29万

元，净利润-702.43万元。

2025年9月30日总资产13,520.32万元，净

资产4,629.23万元，2025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

11,047.89万元，净利润-139.58万元。

8

重庆大江杰信

锻造有限公司

重庆大江信达车辆股份有限

公司持股52%；重庆杰品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持股33.97%；重

庆市百禾嘉年科技有限公司

持股14.03%。

锻件、机械产品

的开发、 设计、

生产、销售。

2024年12月31日总资产13,500万元，净资产9,

800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49,500万元，净利

润2,200万元。

2025年9月30日总资产13,500万元， 净资

产9,100万元，2025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43,

000万元，净利润1,800万元。

9

哈尔滨哈飞汽

车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

辰致汽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100%。

汽车及汽车零

部件、 配件制

造、销售。

2024年12月31日总资产64,416.90万元，2024

年度营业收入492.03万元，净利润-4,110.07万

元。

2025年9月30日总资产63,445.20万元，

2025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1,521.93万元， 净利

润199.10万元。

10

重庆长安民生

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辰致汽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25.44%；美集物流有限公

司持股19.99%；民生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持股15.90%；香

港民生实业有限公司持股

3.98%；H股公众股34.69%。

道路货物运输。

详见分别于2025年4月25日、8月28日刊登的

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5年中期业绩公告（股票

代码01292）。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序号 关联方 与公司关联关系

1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

2 哈尔滨东安华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参股公司

3 成都华川电装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之控股子公司

4 湖南天雁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5 哈尔滨博通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 建设工业集团（云南）股份有限公司 原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

7 成都嘉陵华西光学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原实际控制人全资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8 重庆大江杰信锻造有限公司 原实际控制人之控股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9 哈尔滨哈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10 重庆长安民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之控股子公司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双方交易能正常结算，前期合同往来执行情况良好。 关联采购和关联销

售中，预计金额较大企业，公司已与其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就具体交易，另行签署采购合同并严

格按照约定执行；预计金额较小企业直接执行采购合同，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关联租赁涉及企业，公

司已与其签署《资产租赁协议》。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向关联方采购

公司基于业务发展的需要向关联人采购发动机零部件，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

的原则，有关协议或合同所确定的条款是公允的、合理的，关联交易的价格依据市场定价原则协商确定。

2.向关联方销售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的是主营产品一一汽车发动机和变速箱及零部件，属正常的商品销售，未因关联

关系而影响交易价格。 相对于外部市场，公司向同一集团下属公司销售发动机，有利于公司市场的稳定。

关联销售价格是完全由市场决定的，公平合理，有利于公司和关联方的共同发展。

3.关联租赁及劳务

公司向关联方租入房产，租出设备，接受关联方提供的物流服务，均参考市场价定价，价格公允、合

理，未因关联关系影响交易价格。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2025年4月，公司与哈尔滨东安华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成都华川电装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业集

团（云南）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汽车零部件采购协议》，交易内容为采购汽车零部件；公司与重庆长安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发动机供应框架协议》交易内容为销售公司主营产品汽车发动机及零部件，协议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均为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有效期三年。

2.2025年12月，公司与湖南天雁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哈尔滨博通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签署《汽车

零部件采购协议》，交易内容为采购汽车零部件，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均为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有

效期三年。

3.2025年6月，公司与哈尔滨哈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哈飞汽车房屋租赁合同》，交易内容

为租赁房产，有效期一年。

4.2025年12月，公司与哈尔滨博通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签署《资产租赁合同》，交易内容为出租

机器设备，有效期一年。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商品，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属于正常性业务，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属

于正常的商品销售，关联租赁资产可充分利用现有资源降低投资，因此上述关联交易是必要的。

（二）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经营及独立性产生影响。

（三）上述关联方能够为公司提供稳定的供应服务，在公司业务稳定发展的情况下，与上述关联人

之间的关联交易将持续存在。 公司主要业务或收入、利润来源不依赖该类关联交易，公司亦不会对关联

人形成较大的依赖。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

688089

证券简称：嘉必优 公告编号：

2025-085

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及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338号）同意注册，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0,000,000.00股，每股

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23.90元。 截至2019年12月16日止，公司实际

已发行普通股（A股）30,000,000.00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17,000,000.00元，扣除

各项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68,673,892.62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48,326,

107.38元。上述资金已于2019年12月16日存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中。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

况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9]第ZE10784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 投资金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微生物油脂扩建二期工程项目 19,750.00 19,750.00

多不饱和脂肪酸油脂微胶囊生产

线扩建项目

19,868.70 19,868.70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4,845.20 14,845.20

合计 54,463.90 54,463.90

公司于2022年4月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加募投项目之微生物油脂扩建二期工程项目投资额

的议案》《关于变更募投项目之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地点、 投资规模并使用剩余超募资

金及自有资金增加项目投资额的议案》，同意公司调整“微生物油脂扩建二期工程项目”

的投资规模，将该项目投资额由19,750.00万元增加至24,646.25万元；同意公司调整“研

发中心建设项目” 的投资规模，将投资金额由14,845.20万元增加至32,000.42万元。 调整

后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 调整后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微生物油脂扩建二期工程项目 24,646.25

多不饱和脂肪酸油脂微胶囊生产线扩建项目 19,868.70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7,217.66

合计 61,732.61

三、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一）前次结项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鉴于募投项目“微生物

油脂扩建二期工程项目” 及“多不饱和脂肪酸油脂微胶囊生产线扩建项目” 已结项，为提

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合理分配资源，促进业务发展，公司已将募集资金专户内的节余募

集资金3,758.32万元（含利息收入，实际金额以相关募集资金专户于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

息后的余额为准）转至自有资金账户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剩余待支付款项3,713.53万

元继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用于后续支付尚未支付的质保金款项等尾款。 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已支付3,337.05万元，剩余376.48万元（含利息）。

（二）本次结项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公司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为“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募集资金具体使用和节余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截至期末承诺投

入金额

募集资金累计投资

金额

利息及理财收益

扣除手续费后净

额

募集资金项目

余额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7,217.66 19,307.76 2,090.10 0

前述项目结项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已全部结项。

公司募投项目全部结项后，募集资金账户尚有余额376.48万元，余额系募投项目“微生

物油脂扩建二期工程项目” 和“多不饱和脂肪酸油脂微胶囊生产线扩建项目” 待支付的工

程尾款、设备尾款及合同质保金。 公司已于近日将上述募集资金账户余额376.48万元全部

转至自有资金账户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本次节余募集资金全部转出后，对于募投项目

节余待支付的合同尾款及质保金，公司承诺：在未来满足支付条件时，将严格按照相关合同

约定，使用自有资金及时进行支付。

四、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立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公司依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管理。 2019年12月公司已与国泰君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一一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光谷支

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徐东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王家墩支行分别签

订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三方监管协议” ）对公司、保荐机构及开户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以保

证专款专用。

本次注销前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情况如下：

序号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账户状态

1

嘉必优生物技术 （武

汉）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光谷支行

127902048510809 已注销

2

嘉必优生物技术 （武

汉）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王家墩支行

8111501012400657596 本次注销

3

嘉必优生物技术 （武

汉）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徐东支行

11155000000847968 本次注销

鉴于公司募投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已结项，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武汉王家墩支行（8111501012400657596）、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徐东

支行（11155000000847968）将不再使用。 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后，公司与保荐机

构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的《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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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5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以下简称“《科创

板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25年12月26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暨取消监事会、设置职工代表董事的议案》，公司拟在董事会中设

置职工代表董事一名，根据其在公司的实际岗位职务，按照公司薪酬绩效考核方案领取薪

酬，不额外领取董事津贴。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无需

提交股东会审议。

鉴于上述情况，公司于2025年12月25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

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议案》，同意选举杨韦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简历详见附件）。 经资格审查，其符合《公司法》《科创板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下简称“《一号指引》” ）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董事任职资格和任职条件。

本次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的任职生效以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暨取消监事会、设置职工代表董事的议案》为前提条件。 本次职

工代表董事任职生效后，将与现任7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自该次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董事会成员人数将由7人变更为8人，

其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附件：

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杨韦先生，1980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自2005年3月至2014年4月，

任富士康科技集团IE自动化处经理。 自2014年5月至今，历任公司仪器工程部副经理、总务

设备科经理、质量中心总监、总裁办常务副主任，现任公司总裁办常务副主任。

截至本公告日，杨韦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杨韦先生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

易场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符合《公司法》《一号指引》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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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丽景路95号出版中心3222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09,395,44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59.187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

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吴

卫东因另有事务未能现场出席会议，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经表决董事一致推举董事

吴涤主持本次会议。

（五）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7人，授权委托4人。其中，董事吴卫东、夏玉峰、张其洪，独立

董事饶威，因另有事务未能现场出席，已分别授权委托董事吴涤、汪维国，独立董事李汉国，

代为出席并签署本次会议相关文件。

2.现场出席/列席会议人员：李仕达、毛剑波。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董事会人数暨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6,596,142 99.6541 2,650,900 0.3275 148,400 0.0184

本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

见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2025年12月修订）。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提交股东会的议案经审议获得通过。议案1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

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董龙芳（视频）、邓鑫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中文传媒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份文件

1.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